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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都市計畫工業區變更審議原則 

 

97年4月16日府城規字第0970113695號函 

一、為提升都市機能及環境品質，並促進整體發展，變更範圍宜以一 

個街廓或面積達一定規模以上為原則；若變更範圍非屬完整街廓 

者，得以整體規劃並經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納入計 

畫書內作為同街廓內後續變更審議之準則。 

二、自願捐贈之可建築用地，不得以代金方式折算繳納，惟經本縣都 

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決議改採代金者，其代金須優先回饋當地之公 

共建設。 

三、變更後之住宅區、商業區其容積率不宜比照周邊住宅區、商業區 

容積率，其基準容積率依下列計算式檢討核算，且經核算後之基 

準容積率不得大於原計畫住宅區、商業區之容積率。 

F1＝【A／（A－ΔA）】×F 

F1：變更後之基準容積率。 

F：變更前工業區之容積率。 

A：變更前工業區面積。 

ΔA：變更前工業區面積扣除自願捐贈之可建築用地面積後，其 

剩餘部分劃設百分之三十為公共設施用地之面積。 

四、變更後建築基地不得適用開放空間及增設停車空間等相關容積獎 

勵規定。但變更後總容積未超過第五點上限規定，且經各級都委 

會審決有助於改善當地公共設施者，不在此限。 

五、變更後建築基地之容積包含容積移轉及提供公益性設施之容積獎 

勵，不得大於依第三點核算變更後基準容積之1.5 倍，以減少對 

附近交通、公共安全、環境之影響。 

六、變更範圍內應自行留設之公共設施用地，宜優先考量補充計畫區 

內不足之公共設施用地，並完成闢建，並納入主要計畫書內，無 

償捐贈地方政府。 

七、申請人須訂定具體之開發計畫，並敘明計畫發布實施後三年內必 

需予以開發建設，否則依程序回復為工業區，妥為納入主要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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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內以為執行依據。 

 

 


